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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综〔2025〕23 号

渝水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项目编号：JDGR2025-XY-G004-2

二、项目名称：渝水区妇幼保健院新建项目多功能医疗

用床采购
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江西邵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仰罗湖大道罗湖新天

地 8 栋 8310 室

被投诉人 1：新余市渝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中兴路 412 号

被投诉人 2：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余市仰天岗大道 359 号宜和新苑北门东面

相关供应商：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西大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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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9 号倒班楼 3 楼 302 室

四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2025 年 8 月 3 日，采购人新余市渝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委托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渝水区妇幼保健院

新 建 项 目 多 功 能 医 疗 用 床 采 购 （ 项 目 编 号 ：

JDGR2025-XY-G004-2；预算金额：200 万元；以下简称“本

项目”）开展电子化公开招标政府采购活动，同日在江西省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采购公告；8 月 25 日，本项目在新余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评标；8 月 26 日，项目发布结果公示；

8 月 31 日，投诉人向被投诉人 2 提出质疑；9 月 5 日，被投

诉人 2 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；9 月 14 日，投诉人因对质疑答

复不满意提起投诉，本机关依法受理并开展调查，现审查终

结。

（二）投诉人称

投诉事项 1：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

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东为江西南华医

药有限公司，为大型企业直接控股公司，不符合政策要求的

中小企业。被投诉人答复内容没有就我司质疑内容进行回

复。

投诉事项 2：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

供的电动病床为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JD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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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C02 的产品，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，被投诉人 2 回复

是能满足。被投诉人 2 质疑答复内容与我司质疑内容存在偏

差。

投诉事项 3：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标提供的电

动病床为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JD-DC02电

动护理床。经查询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电动病床

型号为JD-DC02的其他项目合同产品名称为护理床或电动护

理床，且价格相差巨大。被投诉人 2 质疑内容与我方质疑内

容存在偏差。

投诉请求：废除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中标资格，顺延下一候选人中标。

（三）被投诉人 2 称

对于投诉事项 1：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规定，对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的货物项目，大型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由中小企业制

造，可以参与本项目投标。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

限公司提供的电动病床、手动三摇病床的制造商为衡水嘉顿

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，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参与投标。

对于投诉事项 2：（1）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

限公司已经提供了相关说明材料；（2）评标委员会通过查

看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响应材料及技术

评分项检测报告证明等满足招标方案的要求，且根据中标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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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，能够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投

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。

对于投诉事项 3：（1）中标供应商提供的电动病床为衡

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JD-DC02，医疗器械注

册证的产品名称为电动病床；（2）其他项目产品价格不包

含床头柜、配套的床垫为 6 公分、并且用的是标配的蓄电池

（在断电情况下只能完成 10 次体位动作），而本项目招标

文件的配置为“8CM 病床防水床垫、ABS 床头柜、且要求在

断电情况下完成体位动作≥200 次（蓄电池的容量更大）”，

即本项目配置比其他项目的产品要求更高。

五、调查情况

（1）项目评审情况：2025 年 8 月 25 日，本项目在新余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评标，共计 17 家供应商报名，4 家供

应商递交投标文件；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三家供应商通过资格

及符合性审查，并经评审确认中标供应商为江西南华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，中标金额为￥110.29 万元。

（2）招标文件内容（与投诉事项相关）：

1.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5 项：项目属性：

货物；第 12 项落实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：“ 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项目”。

2.招标文件第三章投标人须知-42.2 条：在政府采购活

动中，投标人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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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：（1）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货物由

中小企业制造，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

号或者注册商标。

3.招标文件采购需求采购产品包含电动病床。

（3）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内容（与投诉事项相关）：

中标供应商投标提供产品有：1.手动三摇病床，制造商

为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，品牌为嘉顿，型号为 A01-

Ⅲ，单价为 4350 元；2.电动病床，制造商为衡水嘉顿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，品牌为嘉顿，型号为 JD-DC02，单价为 5120 元。

（4）查明事实：

1.经比对本项目与投诉所涉案外两个项目采购需求：本

项目与案外项目采购需求规格（如长度、宽度等）、范围（如

是否包含床头柜等）均不相同。

2.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表明：项目公开招

标期间，中标人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西

南华医药有限公司（持股 100%），法定代表人为朱贻玉。

3.中标供应商提供了产品名称为电动病床，型号为

JD-DC02，企业名称（委托单位）为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

公司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及检验报告。

六、审查意见

关于投诉事项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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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第四条：

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

列情形的，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：（一）在

货物采购项目中，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，即货物由中小企业

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；以及第十一条：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之

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。

经查，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货物采购项

目。中标供应商江西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虽与江西南华医

药有限公司存在直接控股关系，但其所投产品制造商为衡水

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，且出具了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声明

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制造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专门面向中小

企业采购的要求。另，被投诉人 2 已对质疑事项进行了相应

答复，投诉人对质疑事项不满意已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

因此，投诉事项 1 缺乏事实依据，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 2：

经查，中标供应商投标技术和商务响应文件满足招标要

求，已通过项目评审专家组审查，且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提

供了电动病床相关产品检验报告证实了所投电动病床技术

参数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。投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中标

供应商所供产品不能满足技术需求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

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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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投诉事项 2 缺乏事实依据，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 3：

经查，中标供应商提供了相关检验报告及医疗器械注册

证书证实中标产品为衡水嘉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电

动病床（型号 JD-DC02）。投诉人认为中标产品为电动护理

床（型号 JD-DC02）缺乏事实依据。另，本项目与投诉所涉

其他项目的采购产品及技术要求不同，价格可能存在差异。

因此，投诉事项 3 缺乏事实依据，不成立。

七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根据上述查明事实，本机关作出以下决定：

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

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，投诉事

项 1、2、3 不成立，驳回投诉，继续开展采购活动。

八、权利告知

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向渝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 6 个月内

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渝水区财政局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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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余市渝水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

